
設 備 規 格 審 核 表  

採購名稱：公共電視「備份系統」採購案  

設備品名：  廠牌：  型號：  

規格或規範說明  
廠商提送規格  審核結果(廠商勿填)  

佐證項目編號  佐證型錄頁次、位置  意見  說明  

      

    

總評：規格是否合格（有任何一項不合格即視為不合格標，不得參與價格標）□ 是 □ 否  

審核人員簽章  

業務承辦單位  規劃使用單位  

(2)  

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 

(1)  

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 

註：  

1. 將符合招標規範之硬體設備型錄(正本或影本，影印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，並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)以螢光

筆將符合招標規範需求部分標示出來，俾利審查。  

2. 各項型錄、技術手冊皆需蓋投標廠商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。  

3. 黑框內之審核意見及總評，廠商無須填寫及勾選。  

4. 臚列之項目或規格如有不符或不足，依招標文件為準，並請自行加入項目及規格。  


